




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11 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二、地點:新北市政府 28 樓都委會會議室 

三、主席: 陳委員純敬(黃委員一平代)                            紀錄彙整:李芳瑋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 詳簽到簿  

五、主席致詞: 略 

六、作業單位工作報告: 略 

七、審議案:決議詳後附提案單 

(一)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北新段 520地號及光明段 759地號等 33筆土地都市

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估價諮詢案 

(二)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寶元段 26地號等 23筆(原 2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案」及聽證結果做成決定案 

八、散會: 上午 11 時 30 分 



案由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北新段 520 地號及光明段 759 地號等 33 筆土地都市更

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估價諮詢案 

類別 
審議案 案號 第 1 案 

召集人 陳委員玉霖 
法令適用日 102 年 12 月 31 日 
評價基準日 106 年 1 月 1 日 

迴避 本案討論前關於案件審議、決議之迴避應依新北市政府各城鄉發展審議會及

委員會會議議事要點第 5 點規定自行離席迴避。 

壹、 基本資料： 

實施者 東基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團隊 宏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宏達建築師事務所 
估價團隊 巨秉、景瀚、中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基地位置 新店區北新路 1 段、力行路及新生街 3 巷所圍街廓之南側 
基地面積 3,234.54 ㎡ 
更新前戶數 合法 55 戶 
土地使用分區 全區為住宅區（法定容積率 300%、法定建蔽率 50%） 
實施方式 權利變換 
更新地區 非於更新地區內 

公、私有土地比例 
公有土地 

國有：交通部公路總局 18.36 ㎡ （10%） 
市有：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67.11 ㎡ （10%） 

私有土地 3,149.07 ㎡ （80%） 

報核時同意比例 

項目 
私有土地 私有合法建築物 

面積(㎡) 人數(人) 面積(㎡) 人數(人) 

私有計算總和 3,149.07 63 7,180.15 59 

排除總和 0 0 0 0 

同意數 2,489.84 51 5,814.15 48 

同意比例(%) 79.07% 80.95% 80.98% 81.36% 

貳、 辦理歷程： 

時間 事由 
101 年 12 月 28 日 事業計畫申請報核 
104 年 6 月 5 日 事業計畫發布實施 
106 年 4 月 1 日 實施者召開權利變換計畫自辦公聽會 

106 年 4 月 1 日起 
選配通知 30 日；自 106 年 4 月 1 日至 106 年 5 月 2 日止

（計 30 日），106 年 4 月 24 日通知後延長至 106 年 5 月 31
日為權利變換申請分配位置期間。 

106 年 6 月 30 日 實施者擬具權利變換計畫報核 

106 年 11 月 29 日起 辦理公開展覽 30 日；106 年 7 月 15 日起連續刊登新聞報紙

3 日於聯合報；106 年 12 月 13 日召開公辦公聽會 



時間 事由 
107 年 5 月 2 日 第 1 次都更專案小組（詳附件 1） 
107 年 11 月 30 日 第 2 次都更專案小組（詳附件 2） 
108 年 10 月 24 日 估價諮詢會議（詳附件 3） 
109 年 5 月 22 日 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11 次會議 

參、 事業計畫內容概述： 

項目 核定版 
建築量體 2 棟地上 27/地下 5 層 
建物構造 鋼骨鋼筋混凝土造 
單元戶數 共計 205 戶（住宅 196 戶、店鋪 9 戶） 
停車位數 汽車 219/機車 208 部 
都市更新獎勵 3,185.21 ㎡（32.83%） 
都市計畫獎勵 -- 
容積移轉 3,881.44 ㎡（40%） 

肆、 提請討論事項： 

本案於第 1 次小組審議時主張「考量更新單元各筆宗地臨路條件差異大，就區

域特性而言，價值有較大差異」，因此選定估價條件基準容積率分別為 200%及

300%之 2 筆宗地，作為更新前合併前個別土地之比準地，進行更新前個別土地價值

之評估。惟本案合併後土地平均容積率實為 300%，按估價範本（中華民國不動產

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六號公報-不動產估價技術公報）及審議通案一致性，仍應

以「平均容積率實為 300%」為原則。 

 

 
第 1 次小組 2 宗比準地 第 2 次小組虛擬比準地 

比準地 1 

比準地 2 
虛擬 
比準地 



本案於第 2 次小組審議時調整為 1 宗虛擬比準地作為價格評估之基礎，惟調整的

各項「區域」、「臨路條件」及「商業效益」等個別因素，調整率多大於 15%，又

未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規定敘明差異的客觀說明，故於 108 年 10 月 24 日召開諮

詢會議確認類此案件之通案估價原則。 
實施者業依該會議結論辦理，惟有關更新前合併前個別土地價值評估之個別因

素仍有調整率大於 15%，及總調整率大於 30%之情形，爰提本次會議討論其合理性

及可行性。 

擬辦：本案審查結果，謹提請審議會討論 

 

決議： 

考量審議通案情形，更新前個別土地價值之評估仍以一宗基地作為價格評估基

礎，惟其個別土地調整經實施者說明本案之特殊性，且依 108 年 10 月 24 日都市更

新權利變換估價諮詢會議紀錄，本案以土地開發分析法另行分析比較後併同比較法

處理之估價方式，尚非無理由，後續請實施者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25 條、本

次簡報內容及委員意見修正估價報告書及權利變換計畫後，續提專案小組審議。 
 



案由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寶元段 26地號等 23筆(原 2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案」及聽證結果做成決定案 

類別 

審議案 案號 第 2案 

召集人 邱委員英浩 
法令適用日 104年 10月 16日 

評價基準日 ─ 

迴避 
本案討論前關於案件審議、決議之迴避應依新北市政府各城鄉發展審議會

及委員會會議議事要點第 5點規定自行離席迴避。 

壹、 基本資料： 

實施者 總行營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團隊 城宇國際顧問有限公司、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基地位置 東、北側為景美溪，南側為寶橋路 235巷 

更新單元面積 12,322.37㎡ 

更新前戶數 合法 1戶/違章 2戶 

土地使用分區 都市計畫變更前 乙種工業區 12,322.37㎡ 

都市計畫變更後 

第一種特定專用區 4,403㎡ 

（建蔽率 55%、容積率 300%） 

第三種特定專用區 4,403㎡ 

（建蔽率 55%、容積率 288%） 

公園用地 3,189㎡ 

（建蔽率 15%、容積率 45%） 

道路用地 327.37 ㎡ 

實施方式 權利變換 

更新地區 
劃定新北市新店榮工廠地周邊都市更新地區及訂定都市更新

計畫案(草案) (審竣未發布) 

公、私有土地比例 
公有土地 

國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276.08 ㎡ 

(10.36%) 

私有土地 私有土地 11,046.29㎡（89.64%） 

報核時同意比例 

 私有土地 私有合法建築物 

面積(㎡) 人數 面積(㎡) 人數 

私有計算總和 10,425.87 59 212.53 34 

排除總和 － － － － 

同意數 9,774.92 44 207.81 32 

同意比例 93.76% 74.58% 97.78% 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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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辦理歷程： 

  一、都市計畫及更新相關計畫 

時間 事由 

100年 8月 9日 

及 

101年 5月 8日 

內政部都委會第 761次及第 779次內政部都委會審竣「變更新

店都市計畫（配合新店榮工廠地周邊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案）專

案通盤檢討」案(草案) (審竣未發布) 

108年 3月 21日 

市都委會第 98次會議通過「變更新店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

新店榮工廠地周邊地區都市更新計畫)主要計畫(更新單元

5)」及「擬定新店都市計畫(配合新店榮工廠地周邊地區都市

更新計畫)細部計畫案(更新單元 5)」(草案) (審竣未發布) 

109年 2月 21日 

市都委會第 115次會議通過「擬定新店都市計畫(配合新店榮

工廠地周邊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更新單元 5)細部計畫案」 

(草案) (審竣未發布) 

109年 4月 27日 
市都委會第 117次會議通過「劃定新北市新店榮工廠地周邊都

市更新地區及訂定都市更新計畫案」(草案) (審竣未發布) 

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時間 事由 

104年 10月 6日 實施者召開事業計畫自辦公聽會 

104年 10月 16日 實施者申請事業計畫報核 

108年 11月 26日起 
辦理公開展覽 30日；108年 11月 22日起連續刊登新聞報紙 3

日於聯合報；108年 12月 6日召開公辦公聽會（詳附件 1） 

108年 12月 30日 第 1次都更暨都設聯審專案小組（詳附件 2） 

109年 2月 11日 第 2次都更暨都設聯審專案小組（詳附件 3） 

109年 5月 11日 聽證會（詳附件 4） 

參、 相關審查辦理進度： 

審查事項 辦理進度 

都市計畫 

於 109年 2月 21日市都委會第 115次會議通過「擬定新店都市

計畫(配合新店榮工廠地周邊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更新單元 5)

細部計畫案」(草案) (審竣未發布) 

都市更新地區及 於 109年 4月 27日市都委會第 117次會議通過「劃定新北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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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事項 辦理進度 

更新計畫 店榮工廠地周邊都市更新地區及訂定都市更新計畫案」(草案) 

(審竣未發布) 

都市設計審議 提經 109年 5月 8日大會諮詢 

交通影響評估審查 於 109年 5月 14日新北交規字第 1090854020號函原則通過 

容積移轉審查 於 109年 5月 14日函轉容積移轉申請資料予城鄉發展局審查中 

肆、 都市計畫及更新地區說明： 

項目說明 內容 

都市計畫 

本案依「變更新店都市計畫(配合新店區榮工廠地周邊地區都市

更新計畫)專案通盤檢討案」（草案）規定，實施者須依相關作

業規範，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細部計畫，送經新北市政府

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其主要計畫再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 

更新單元範圍 
本案更新單元範圍係依「劃定新北市新店榮工廠地周邊都市更

新地區及訂定都市更新計畫案」(草案)所訂之更新單元 5劃設。 

伍、 事業計畫內容概述（歷次建築量體變動情形詳附件 5）： 

項目 
規劃內容 

特專(一) 
以科技業的服務業 

特專(三) 
以住宅為主 

公園 

建築量體 
1棟 

地上 24層/地下 5層 

2棟 
地上 31層/地下 5層 地下 3層 

建物構造 鋼骨構造 鋼筋混凝土 

單元戶數 
共計 35戶 

服務辦公室/作業廠房 
共計 337戶 

(住宅336戶及公益設施1戶)  

停車位數 
汽車 265部 

機車 316部 

汽車 306部 

機車 339部 

汽車 115部 

機車 131部 

都市更新獎勵 6,208.23㎡(47%) 5,959.90㎡(47 %)  

都市計畫獎勵 

(土管綠建築獎勵) 
396.27 ㎡(3%) 380.41 ㎡(3%)  

容積移轉 4,464.64㎡(33.8%) 4,286.05㎡(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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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作業單位初核意見 

一、請實施者補充函詢地下 5大管線及排水系統等相關管線設施之公文資料。 

二、有關「設計建蔽率」獎勵部分，特(專一)及特(專三)實設建物面積係與建築

面積表不一致，請修正。 

柒、 提請討論事項： 

一、人民陳情部分：本案歷次人民陳情意見綜理表(詳附件 6)，有關本案人民陳情

意見之處理情形部分，皆已納入會議中參考，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確認。 

二、廢巷改道部分：經查本案廢巷範圍全部位於更新單元範圍內，業經第 1 次小

組原則同意，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確認。 

三、建築容積獎勵部分（歷次容積獎勵申請項目及面積變動情形詳附件 5）： 

(一)特(專一)申請相關容積獎勵項目如下： 

項目 申請面積 申請額度 作業單位意見 

二、供社區使用公益設施 
819.63 

(免計) 
6.21% 提請討論三、(一)2. 

三、捐贈都市更新基金 783.16 5.93% 提請討論三、(一)3. 

五、環境景觀  A1：設計建蔽率 924.63 7.00% 第 2次小組原則同意 

六、面臨二條以上道路之基地，臨道路

側均退縮者 1,198.19 9.07% 第 2次小組原則同意 

八、時程獎勵 1,320.90 10.00% 第 2次小組原則同意 

九、規模獎勵 1,981.35 15.00% 第 2次小組原則同意 

都市更新獎勵(三~九) 6,208.23 47.00%  

土管綠建築獎勵 396.27 3.00% 
依都市設計審議結果為準 

容積移轉 4,464.64 33.80% 

總計 11,069.14 83.80%  

1.有關本案申請之都市更新獎勵部分，申請「A1：設計建蔽率」基準容積7%

之獎勵值(面積924.63㎡)、「退縮人行步道獎勵」基準容積9.07%之獎勵值

(面積1,198.19㎡)、「時程獎勵」基準容積10%之獎勵值(面積1,320.90㎡)

及「規模獎勵」基準容積15%之獎勵值(面積1,981.35㎡)，業經第2次專案

小組原則同意，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確認。 

2.有關「提供社區使用之公益設施」獎勵部分，本次涉及捐贈面積範圍調整，

請實施者說明修正部分後，提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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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關申請「捐贈都市更新基金」基準容積5.93%之獎勵值(面積783.16㎡)，

其單位管銷費用有誤，請實施者說明修正後，提請確認。 

(二)特(專三)申請相關容積獎勵項目如下： 

項目 申請面積 申請額度 作業單位意見 

二、供社區使用公益

設施 

更新後提供社

區使用 

887.00 

(免計) 
6.99% 提請討論三、(二)2. 

經政府指定額

外提供 
969.56 7.64% 提請討論三、(二)3. 

五、環境景觀 A1：設計建蔽率 1,141.25 9.00% 第 2次小組原則同意 

六、面臨二條以上道路之基地，臨道路

側均退縮者 485.34 3.83% 第 2次小組原則同意 

八、時程獎勵 1,268.06 10.00% 第 2次小組原則同意 

九、規模獎勵 1,902.09 15.00% 第 2次小組原則同意 

十、占用他人土地舊違章戶 193.60 1.53% 提請討論三、(二)4. 

都市更新獎勵(二~十) 5,959.90 47.00%  

土管綠建築獎勵 380.41 3.00% 
依都市設計審議結果為準 

容積移轉 4,286.05 33.80% 

總計 10,626.36 83.80%  

1.本案申請之都市更新獎勵部分，申請「A1：設計建蔽率」基準容積9%之獎

勵值(面積1,141.25㎡)、「退縮人行步道獎勵」基準容積3.83%之獎勵值(面

積485.34㎡)、「時程獎勵」基準容積10%之獎勵值(面積1,268.06㎡)及「規

模獎勵」基準容積15%之獎勵值(面積1,902.09㎡)，業經第2次專案小組原

則同意，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確認。 

2.有關「提供社區使用之公益設施」獎勵部分，本次涉及捐贈面積範圍調整，

請實施者說明修正部分後，提請確認。 

3.有關「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益設施」基準容積7.64%之獎勵值(面積

969.56㎡)，其單位管銷費用有誤，請實施者說明修正後，提請確認。 

4.有關「占用他人土地舊違章戶」基準容積1.53%之獎勵值(面積193.60㎡)，

請實施者於事業計畫核定前，檢具與違章戶之協議書，提請確認。 

四、財務計畫及共同負擔（依 104年 1月 16日修正發布之基準提列）： 

(一)本案總務及人事管理費用提列5%、銷售管理費提列6%，風險管理費用調

降提列11%，業經第2次專案小組會議原則同意，惟有關銷售管理費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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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金額計算各級距費率，請實施者說明並請配合調整後，提請確認。 

(二)本案容積移轉費用之計算基準係依104年度土地公告現值之100%提列，惟

後續仍依實際契約提列，業經第2次專案小組會議原則同意，請實施者說

明後，提請確認。 

(三)本案信託費用暫以建經公司報價單提列，依第2次專案小組會議決議後續

仍應以實際契約金額提列之，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確認。 

(四)本案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後續管理維護計畫相關經費及相關委辦費，

前經第2次專案小組原則同意，惟本次涉及面積調整，爰費用調整後為「更

新後提供社區使用之公益設施之管理維護費用」為853萬3,150元整與「經

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益設施之管理維護費用」為365萬3, 200元整等2筆

費用，請實施者說明修正部分後，提請確認。 

(五)本案提列都市計畫變更費用為280萬元整，惟依市府財政局表示該筆費用

應扣除市有土地辦理，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五、建築規劃設計： 

(一)有關 109年 5月 8日召開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 109

年度第 5次會議討論，涉及建築規劃調整部分，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

確認。 

(二)本案水岸通廊之管理維護部分，依第 2次專案小組所提應以 24小時開放

使用方案辦理，請實施者說明後續管理機制後，提請確認。 

六、選配原則： 

(一) 本案實施者表示係採自由選配為原則，惟國有土地及都市計畫變更回饋

之 10%可建地之選配位置，應以特(專三)部分進行選配，請實施者說明選

配原則之內容後，提請確認。 

(二) 本案選配原則第 1點(略以)：「本案考量多屬私有地主已與實施者達成協

議，故達成協議部分則依協議內容為之。」，查本案非屬 99年 5月 12日

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 25-1條所述之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利變換樣

態，故請實施者修正選配原則內容後，提請確認。 

七、風險控管機制：本案續建機制實施者係採信託方式辦理，請實施者說明後提

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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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聽證記錄部分：詳參聽證會聽證答詢紀錄彙整，會中共有 3人提供意見，實

施者業於聽證會中回應（詳附件 7），提請審議會做成決定。 

擬辦：本案審查結果，謹提請審議會確認 

決議： 

一、有關歷次人民陳情意見部分，請實施者持續與陳情人溝通說明，並於計畫書

回應綜理表載明處理情形。 

二、本案廢止現有巷道部分，本案廢止巷道寶元路二段 1 巷，尚符合新北市都市

更新審議原則規定，依第 1次專案小組意見同意廢止。 

三、本案事業計畫依委員意見修正後通過，並授權作業單位確認： 

(一)特(專一)： 

1.申請都市更新獎勵部分，同意給予「A1：設計建蔽率」獎勵基準容積

7%（面積 924.63 ㎡）、「退縮人行步道」獎勵基準容積 9.07%（面積

1,198.19㎡）、「時程獎勵」獎勵基準容積 10％（面積 1,320.90㎡）、

「規模獎勵」獎勵基準容積 15％（面積 1,981.35㎡）。 

2.申請都市更新獎勵涉及估價部分，同意給予「捐贈都市更新基金」獎

勵基準容積 5.93%（面積 783.16㎡），其捐贈都市更新基金金額為 6,054

萬 5,000 元，惟估價報告書倘有調整，其獎勵額度不得超過本次會議

同意額度，其捐贈金額請配合調整。 

3.同意給予「提供社區使用之公益設施」免計容積 819.63㎡。 

(二)特(專三)： 

1.申請都市更新獎勵部分，同意給予「A1：設計建蔽率」獎勵基準容積

9%（面積 1,141.25 ㎡）、「退縮人行步道」獎勵基準容積 3.83%（面積

485.34 ㎡）、「時程獎勵」獎勵基準容積 10％（面積 1,268.06 ㎡）、「規

模獎勵」獎勵基準容積 15％（面積 1,902.09 ㎡）。 

2.同意給予「提供社區使用之公益設施」免計容積面積 887㎡。 

3.有關「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益設施」經實施者表示調整申請額度，

另因該項獎勵涉及估價部分，同意給予獎勵基準容積 9.17%(面積

1,163.16㎡），其公益設施管理維護費用金額為 365萬 3,200元，惟估

價報告書倘有調整，其獎勵額度不得超過本次會議同意額度，其管理

維護費用金額請配合調整。 

7 
 



4.有關實施者於會議上表示取消「處理占用他人土地舊違章戶」獎勵申

請，考量實施者對於案件評估，同意取消本項獎勵，實施者承諾仍善

盡溝通協調之責，妥善安置違占戶。 

(三)有關建築規劃配置部分，同意實施者依 109 年 5 月 8 日本市都市設計及

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 109 年度第 5 次會議諮詢會議決議、依容積移

轉預審額度及依委員意見調整修正建築圖面，另針對基地東北側未納入

更新單元範圍部分，後續施工階段應避免造成鄰房影響。 

(四)有關管理費用費率，同意「總務及人事管理費率」以 5%提列、「銷售管

理費率」以各級金額計算各級距費率提列、「風險管理費率」以 11%提列。 

(五)有關容積移轉及信託費用之提列，仍應以權利變換階段實際契約為主。 

(六)有關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後續管理維護計畫相關經費及相關委辦費同

意提列「更新後提供社區使用之公益設施之管理維護費用」為853萬3,150

元整與「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益設施之管理維護費用」為 365 萬 3, 

200元整等 2筆費用。 

(七)同意提列都市計畫變更費用 280 萬元整，請實施者依市府財政局意見，

考量市有土地為都市計畫變更回饋土地，爰市有土地應扣除都市計畫變

更費用及相關都市計畫變更回饋等負擔，後續請實施者於擬訂權利變換

計畫時併同辦理。 

(八) 本案其餘共同負擔費用應依權利變換計畫審查結果為準。 

(九) 有關公寓大廈規約應分為 2 個規約辦理，並請依下列委員意見修正，並

請於後續銷售契約內載明，避免執行爭議： 

1.水岸通廊之管理維護部分，同意依第 2次專案小組所提應以 24小時開

放使用方案，惟後續管理機制應於公寓大廈規約內明確說明(例如：監

視器之架設、警民連線設備及固定巡查機制)，以確保公、私領域之安

全；另有關水岸通廊鄰接公園用地部分(包含電梯設備)，後續應明確

說明管理範圍及管理單位。 

2.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益設施(公共托育)部分，係規劃獨立動線，

故請補充說明公設持分之項目，以利後續管理費計算及執行維護管理

事宜。 

3.提供社區使用之免計容積公益設施部分，請補充說明供社區內及社區

外不特定公眾使用之管理內容及使用時段，以利後續管理維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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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考量公益設施友善性，請參酌本市運動中心及公家機關收費方式，

並不得高於公家機關所訂之收費標準為原則，調整公寓大廈規約草約

內容之收費方式。 

(十) 有關本案選配原則，考量國有土地及市有土地分回位置為特(專三)，為

明確後續執行選配事宜，仍請實施者於選配原則內載明，另針對提送大

會版之選配原則第 1 點敘述易造成本案執行混淆，請予以刪除，避免造

成執行爭議；有關實施者會上所提修正之選配原則，請增列選配原則除

本原則有規定外，其餘事項依 103年 1月 16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權利

變換實施辦法辦理之相關文字。 

(十一)有關風險控管機制部分，經實施者說明後原則同意。 

四、本案因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細部計畫及更新計畫係屬審竣未發布實施，惟涉

及相關計畫程序部分，依 99年 5月 12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 20條辦

理後續之主要計畫發布實施後，再行其細部計畫、事業計畫發布實施作業。 

五、本案聽證結果，詳後附「聽證結果做成決定綜理表」。 

六、以上會議紀錄確認，請實施者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第 6 點規

定修正後於文到翌日起 90日內檢送核定版計畫書、圖報市府續辦，並於都市

計畫核定後再核定事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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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寶元段 26 地號等 23 筆(原 2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案」聽證結果做成決定綜理表 

序
號 陳述人及意見 實施者答辯 採納或不採納理由 

1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

分署 
（寶元段 31、32、34、
37、38、40、67、69、
70 地號） 
 
 
1. 依貴府 109 年 4 月 17
日新北府城更字第

10947039631 號開會

通知單及貴府城鄉發

展局（下稱城鄉局）

109 年 4 月 28 日新北

城住字第 1090732058
號函辦理。 

2. 依財政部 108 年 6 月

20 日公布修正之「都

市更新事業範圍內國

有土地處理原則」(下
稱處理原則)第 8 點規

定，更新單元範圍內

之國有非公用土地，

除抵稅土地分配權利

金外，本分署依下列

規定，按應有權利價

值選擇分配更新後

房、地或權利金： 
(1) 評估作中央機關辦

公廳舍：更新後可分

配樓地板(含主建物

及附屬建物，下同)
面積達 2,000 平方公

尺。 
(2) 函中央及當地地方

 
 
 
 
 
 
 
1. 敬悉。 
 
 
 
 
 
 
 
2. 敬悉。 

 
 
 
 
 
 
 
 
 
 
 
 
 
 
 
 
 
 

陳述人第 1、2、5.(3)、

6 點無爭點，第 3、4、

5.(1)、5.(6)、5.(7)點

均採納，第 5.(2)、

5.(4)、5.(5)、5.(8)點

均不採納，原因如下： 

 

第 1 點：所陳述內容為

辦理依據，故無爭點。 

 

 

 

 

 

 

第 2 點：所陳述內容為

說明本案國有土地處理

原則之法規依據，故無

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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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見 實施者答辯 採納或不採納理由 

住宅主管機關評估

作社會住宅：更新後

可分配樓地板面積

未達 2,000 平方公尺

或依前款評估不作

中央機關辦公廳舍

者。 
(3) 經依前二款評估不

作中央機關辦公廳

舍及社會住宅者：

１、原屬事業資產及

特種基金財產者，選

擇分配更新後房、地

或權利金。２、其餘

權利價值選擇分配

更新後房、地。 
3. 查更新單元範圍內涉

本署經管同段 31、
32、34、37、38、40、
67、69、70 地號等 9
筆國有土地，土地使

用分區為「乙種工業

區」，國有土地面積

合計 1,276.08 平方公

尺，占更新單元總面

積 12,322.37 平方公尺

之比例為 10.36％，採

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其中同小段 34、70 地

號 2 筆國有土地為抵

稅土地，依前述規定

分配更新後權利金，

至同小段 31 地號等 7
筆國有土地分配更新

後房地，又經考量本

案建築規劃、使用管

理等不適宜作中央辦

 
 
 
 
 
 
 
 

 
 
 
 
 
 
 
 
3. 遵照辦理。實施者將

依陳述人意見將規定

及國有土地處理方式

完整登載於事業計畫

書適當章節內。 
 
 
 
 
 
 
 
 
 
 
 
 
 
 
 
 

 
 
 
 
 
 
 
 
 
 
 
 
 
 
 
 
第 3 點：有關所提意見

為國有土地以分配更新

後特(專三)之住宅產品

辦理，請實施者配合載

於計畫書適當章節辦

理，故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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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見 實施者答辯 採納或不採納理由 

公廳舍使用，故後續

分配旨案更新後第三

種特定專用區之住宅

產品，請實施者將前

述規定及國有土地處

理方式完整登載於事

業計畫書適當章節

內。 
4. 經審視案附事業計畫

書（聽證會版），並

未登載本案歷次會議

之回應綜理表，請貴

府責成實施者載明，

以利相關權利人知悉

並維護權益。 
5. 案附事業計畫書【聽

證會版】經審視意見

如下： 
(1) 本案擬申請容積移

轉 33.80％，請實施

者提送下列資料： 
A. 量體說明：包括總

容積樓地板面積、

房屋銷售總面積、

停車位總數及房

屋、停車位產權總

面積、各土地所有

權人土地持分，及

申請容積移轉前後

之差異比較。 
B. 財務項目說明：包

括共同負擔總金

額、更新後總權利

價值、土地所有權

人更新後應分配價

值及共同負擔比

例，及申請容積移

 
 
 
 
 
 
 
 
4. 實施者均已將本案歷

次會議之登載於回應

綜理表 (含自辦公聽

會、公辦公聽會)。 
 
 
 

5.  
 
 

(1) 遵照辦理。實施者已

於 109 年 2月 6日總

寶字第 1090206 號

函將本案有關量體

說明、財務項目說

明、容積移轉來源及

成本說明及容積移

轉效益分析等，詳細

說明並提供予陳述

人參酌。 
 
 
 
 
 
 
 
 
 

 
 
 
 
 
 
 
 
第 4 點：有關所提意見

涉及計畫書之修正，實

施者已配合修正計畫

書，故採納。 
 
 
 
 
 
 
第 5.(1)點：有關所提容

積移轉(包含量體說明、

財務項目說明、容積移

轉來源及成本說明及容

積移轉效益分析)之相關

資料提供，請實施者配

合辦理並納入計畫書內

說明，故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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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見 實施者答辯 採納或不採納理由 

轉前後之差異比

較。 
C. 容積移轉來源及成

本說明。 
D. 容積移轉效益分

析：包括實施者風

險管理費變化、全

體土地所有權人更

新後應分配價值變

化，及實施者與土

地所有權人之容積

移轉報酬分析。 
(2) 本案容積獎勵(不含

容積移轉及其他容

積獎勵）達 50％，

請適量且設計以地

主 需 求 為 主 要 考

量，並避免對原先週

遭環境造成衝擊。 
 
 
 
 
 
 
 
 
 
 
(3) 查實施者於財務計

畫增加提列捐贈新

北市都市更新基金

費用 5,345 萬 9,810
元，請說明該提列之

依據及合理性。 
(4) 本案國有土地比例

10.36％，本案總務

 
 
 

 
 
 
 
 
 
 
 
 
(2) 遵照辦理。本案之容

積獎勵申請係考量

地主之需求、整體環

境之規劃及依據新

北市都市更新容積

獎勵相關規定進行

申請與建築設計，符

合地方發展需求及

保障地主權益。本計

畫之規劃包括各項

容積獎勵申請、建築

量體設計、共同負擔

費用、更新後總銷售

收入等，都將依相關

法令規定計算並經

審議會審查通過為

準，具其合理性。 
(3) 本案特 (專一 )係依

據「新北市都市更新

建築容積獎勵核算

基準」第 3 點經市府

同意捐贈都市更新

基金。 
(4) 有關風險管理費率

已 依 會 議 決 議 由

 
 
 
 
 
 
 
 
 
 
 
 
第 5.(2)點：有關所提容

積獎勵額度及比率業於

專案小組會議中充分討

論，故不予採納。 
 
 
 
 
 
 
 
 
 
 
 
 
 
第 5.(3)點：有關所提意

見屬詢問性質，另請實

施者配合於計畫書內補

充說明，故無爭點。 
 
 
第 5.(4)、(5)點：有關所

提意見涉及共同負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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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見 實施者答辯 採納或不採納理由 

及人事管理費及銷

售管理費均以上限

提列，且共同負擔比

例高達 57.88％，請

實施者修正並調降

相關管理費用，以維

參與者權益。 
 
 
 
 
(5) 本案共同負擔比例

高達 57.88％，且本

案因變更原建築規

劃等內容致財務計

畫(營建費用、工程

開闢費用等)大幅增

加近 4 億 7 千多萬

元，請實施者就財務

計畫中各項共同負

擔提列費用，再檢討

其 合 理 性 與 必 要

性，調降共同負擔費

用，以維護土地所有

權人權益。 
(6) 實施者原於事業計

畫書（第二次小組

版）第 15-10 頁載明

本案信託費用（不含

國有及市有土地），

惟經審視案附（聽證

會版）該等文字業已

刪除，爰請實施者更

正。 
(7) 至事業計畫書（變更

送件版）第 19-4 頁

登載本案選配方式

12%下修至 11%。本

案 目 前 為 事 權 分

送，相關費用暫依

「都市更新事業及

權利變換計畫內有

關費用提列總表」規

定提列，未來實施權

利變換時將依相關

規定辦理。經修正後

共 同 負 擔 比 例 為

57.88%。 
(5) 本案目前為事權分

送，相關費用暫依

「都市更新事業及

權利變換計畫內有

關費用提列總表」規

定提列，未來實施權

利變換時將依相關

規定辦理。經修正後

共 同 負 擔 比 例 為

57.88%。 
 
 
 

 
(6) 遵照辦理。 

 
 
 
 
 

 
 
 
(7) 1.達成協議部分依

協議內容為之；2.未
協議之私地主及公

例係屬權利變換計畫審

議範疇，另共同負擔中

管理費用之費率基準業

於專案小組會議中充分

討論，故不予採納。 
 
 
 
 
 
 
 
 
 
 
 
 
 
 
 
 
 
 
 
 
第 5.(6)點：有關所提意

見涉及國有及市有土地

不參與信託之文字修

正，實施者表示配合修

正計畫書，故採納。 
 
 
 
 
第 5.(7)點：有關所提意

見涉及選配原則之執

行，提請本次大會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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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見 實施者答辯 採納或不採納理由 

1.達成協議部分依

協議內容為之；2.未
協議之私地主及公

有地部分，依 108 年

6 月 17 日修正前「都

市更新權利變換實

施辦法」第 11 條規

定辦理。以自由選配

為原則。請實施者詳

細說明前述選配原

則。 
(8) 查本案更新單元西

側擬劃設 1 處公園

用地，更新單元內本

署經管同段 31、32、
34、37、38、40、67、
69、70 地號 9 筆國

有土地，現使用分區

皆為乙種工業區，依

內政部營建署 104
年 1月 5日營署更字

第 1030083006 號函

示略以，採權利變換

方式實施，其各筆土

地之更新權利價值

應以計畫報核當時

之都市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規定作為價

值評估之基礎，而更

新後之規劃設計及

權利價值評估，則依

都市計畫變更後之

內容為之。 
6. 旨案既經城鄉局以前

述 109 年 4 月 28 日函

復本案國有土地擬爭

取作社會住宅使用，

有地部分，依 108 年

6 月 17 日修正前「都

市更新權利變換實

施辦法」第 11 條規

定辦理。以自由選配

為原則。 
 
 
 

 
 

(8) 遵照辦理。 
 
 
 
 
 
 
 
 
 
 
 
 
 
 
 
 
 
 
 
 
 
6. 敬悉。 

相關內容後確認，故採

納。 
 

 

 

 

 

 

 

 

 

第 5.(8)點：有關所提意

見請實施者依都市更新

條例規定辦理，考量權

利價值之評估議題係屬

權利變換計畫審議範

疇，故不予採納，惟仍

請實施者參酌陳述人意

見並考量案內所有權人

權利，於權利變換階段

處理。 
 
 
 
 
 
 
 
 
 
 
 
 
第 6 點：有關所提意見

為國有土地爭取作社會

住宅使用，後續應循撥

用程序辦理，故無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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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見 實施者答辯 採納或不採納理由 

請即循撥用程序並依

「各級政府機關互相

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

償與無償劃分原則」

等規定向本署申請撥

用取得旨案範圍內之

國有土地續處。 
 

2 李添財 
（寶元段 72、73 地號） 
本人所有 (持分三分之

一)新店區寶元段 54 地

號等 10筆土地屬乙工用

地，其中 54 地號土地更

屬建地，其地上尚有近

百年之 002 建號老宅(三
合院)，均為李氏先祖從

清朝嘉慶時期渡海來台

所建置，身為李氏後

代，保土有責非受到不

當壓力，絕不會同意都

更。所謂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希望貴府能體

會為人子孫所應盡的保

土之責。 
 

 
 
經查陳述人所提地號係

72及 73地號等 2筆土地

屬本更新單元範圍，至

陳述人所提 002 建號老

宅(三合院)，非本更新單

元範圍內之建物。實施

者仍將持續與陳述人溝

通與協調。 

陳述人陳情意見，不予

採納，原因如下： 
有關陳情人所提地號僅

寶元段 72及 73地號等 2
筆土地位於本案範圍，

另更新單元係依「劃定

新北市新店榮工廠地周

邊都市更新地區及訂定

都市更新計畫案」所訂

之更新單元 5 辦理，故

不予採納，另所陳建物

(002 建號)非屬本案範

圍，請實施者妥予陳述

人溝通說明。 

3 袁月娥(張子祥代) 
(寶元段 66、68、71、109-1
地號) 
1. 依據財務計畫表列工

程費 54 億 8 千萬、管

理費 73 億 5 千萬元，

對於會計科目、項別

與一般公認會計準則

是否相符？其適法性

如何？請確認無誤並

詳加說明正當性？ 

 
 
 
1. 財務計畫工程費用及

管理費用部分，係依

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

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

擔及金額基準表提

列，相關費用既經都

市更新專案小組審

議，風險管理費率業

陳述人陳情意見，第 1、 
2、3 點無爭點，原因如

下： 
第 1 點：所陳述內容屬

詢問性質，故無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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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見 實施者答辯 採納或不採納理由 

 
 
 
 
 

 
2. 有關權利變換與房地

選配環環相扣並互為

因果關係。對於取得

之房地宜作移轉規劃

之需，敬請提供選配

作業規範與細節，俾

利前置作業。 
3. 綜陳：財務計畫預算

從寬，執行從嚴之經

營鐵則，事涉權利變

換產值縮水而減損利

害關係人法令權益起

見，建請都更處審慎

檢核並落實督導。以

利之進。 
 

已依會議決議由 12%
下修至 11%，且本案

採事業計畫及權利變

換計畫分送，故未來

實施權利變換時將依

相關規定辦理。 
2. 有關選配原則部分，

已依 100 年營建署相

關函示辦理，且並訂

定±10%權利價值於選

配原則內並於計畫書

內載明。 
 

3. 有關涉及所有權利變

換價值ㄧ事，於權利

變換計畫時將委請 3
家估價師事務所估

價，並以更新前後權

利價值最高的做為本

案領銜估價，並依權

利變換相關規定辦

理。 
 

 
 
 
 
 
 
第 2 點：有關所陳意見

涉及選配原則之資料提

供，故無爭點，惟請實

施者提供相關資料予陳

述人。 
 
 
第 3 點：有關所陳意見

說明市府後續應審慎督

導財務計畫一節，市府

係依都市更新條例等相

關規定進行審議，故無

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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